
一 、 第 二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本条例所称的职业院校，是指国
家或者社会力量依法举办的中等职
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职业高等
学校和其他开展职业教育的普通高
等学校等。”

二、第四条修改为：“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应当遵循自愿协商、优
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原则，坚持以
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为导向，实行
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
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

三、第五条修改为：“市和区
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将促进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体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
展、学校办学规模和校企合作培养
目标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动态
调整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标准和生均
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市和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由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
政、税务等有关行政部门和总工会
组成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联席会议
制度，统筹、协调和督促解决校企
合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第六条修改为：“市和区
县 （市）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的管理、指导、监督和
服务等工作。

“市和区县（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财
政、税务、科学技术、文化广电旅
游、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
督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行政
部门和总工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校企合作促进的有关工作。”

五 、 第 七 条 第 四 款 修 改 为 ：
“鼓励职业院校聘请企业的高技能

人才、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
员兼任专业课教师或者实习指导教
师，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改革。”

六 、 第 八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
“职业院校应当建立学生和教师到
企业实习、实践制度。职业院校在
校学生应当到企业或者生产服务岗
位参加上岗实习，实习时间根据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其中顶岗实
习一般为六个月，且工作时间每日
不超过八小时、每周不超过四十小
时。专业课教师到企业或者生产服
务岗位实践每两年不少于两个月。
国家、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职
业院校应当与企业、学生签订三方
协议，就学生实习时间、地点、岗
位、劳动安全和保护、责任保险等
方面作出约定，保障学生的合法权
益。”

七、第九条修改为：“鼓励企
业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
法参与举办职业院校。

“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建
立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建设实验室
或生产车间，合作兴办技术创新机
构，合作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合
作组建职业教育实体或者其他形式

的产学研联合体，共同参与新兴产
业基地建设。

“鼓励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专
业设置、课程开发、实习实训、人
才培养和就业指导，通过与学校、
学生签订协议的方式开展定向培
养。

“鼓励企业设立职业教育奖学
金、助学金。”

八、第十二条修改为：“经济
和信息化、商务、文化广电旅游、
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支持行业组织通过发挥资源、
技术、信息等优势，开展人才需求
预测、校企合作对接、教育教学指
导、职业技能鉴定、校企合作项目
的评估等服务，引导和鼓励行业企
业参与校企合作。”

九、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
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应当用于：

“ （一） 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
设立产教融合示范园区、职业教育
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建设创新平
台、实验室或者生产车间等校企合
作项目；

“ （二） 职业院校、企业为学

生办理实习、实践期间的意外伤害
保险或者实习责任保险；

“ （三） 职业院校参与企业技
术改造、产品研发、科技攻关和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 （四） 企业接纳职业院校学
生和教师开展实习、实践；

“ （五） 职业院校、企业对教
师、员工开展与校企合作相关的培
养培训；

“ （六） 其他有利于促进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的活动。”

将第三款修改为：“财政、教
育等行政部门应当对校企合作发展
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
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资金使用进
行调整。”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
条：“职业院校通过向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培训等方式取得的收入纳
入学校财务统一核算，可以将部分
收入按照国家和省、市确定的比例
纳入学校公用经费。

“职业院校的教师、专业技术
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和单位工资总
额基数。

“职业院校及其教师、学生可

以将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
品设计等成果，依法在企业作价出
资或者入股。”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
条：“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
部门应当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建立健
全职业院校和企业人员的双向兼职
制度，促进人才的有效配置。

“经所在学校或者企业同意，
职业院校的教师、科研技术人员与
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
员、经营管理人员分别到企业、职
业院校兼职的，可以根据有关规定
和双方约定取得薪酬。

“职业院校根据教学、科研等
需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通过直接
考察方式公开招聘高层次、高技能
紧缺人才。

“学校通过招考或者公开招聘
的方式从企业录用的专职教师，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从非教师系列
职称同级转评为教师系列职称。”

十二、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
条，修改为：“教育、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行
业组织、企业建立健全校企合作公
共服务等信息共享平台，为人才培
养、就业指导、项目研发、技术服

务等提供服务。”
十三、删去第十七条。
十四、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

修 改 为: “ 发 展 改 革 、 经 济 和 信 息
化、商务、文化广电旅游、科学技
术、农业农村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引
导和鼓励相关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并对符合产业发展
导向、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
项目优先予以支持。”

十五、删去第十九条。
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

条：“市和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激励机制，通过财
政资金投入、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等方
式，支持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发挥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和
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体作用，促进教
育和产业体系的资源融合。

“市和有条件的区县 （市） 可以
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工作，支持
在校企合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企业参
与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
条：“市和区县 （市） 人民政府应当
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情况
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定期实施督导并
向社会公布督导报告。

“有关行政部门和总工会应当对
职业院校、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工作实施监督检查，并将学校和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情况列入学校质量年
度报告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评
价范围。”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
条：“学校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
其他社会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可
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此外，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
相应调整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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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推动产教发展，宁波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的 《宁
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修正案

（草案）》，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拟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一步修改的
基础上将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再
次审议。现将草案全文公布，市
民和社会各界如有修改意见和建

议，请于 5 月 29 日前告知市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联 系 地 址 ： 宁 波 市 宁 穿 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邮编：315066
传真：89182967
电子邮箱：nbrdfz@ningbo.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20年4月29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修正案（草案）》意见建议的通告

记者 张 昊
通讯员 胡 吉 张龙富

校园文明，点亮青葱年华。昨
日，市文明委公布了被授予第三批
宁波市文明校园称号的学校名单，
总计 79 所学校，这使市级文明校
园总数达到 329 所。文明校园，成
为展示文明宁波的新窗口。

近年来，我市坚持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走出一条主题鲜明、特色突
出、符合实际的文明校园创建新路。

百花吐芳 不如德馨

步入象山县丹城第二小学，映
入眼帘的是充溢着浓郁孝雅文化主
题的雅行广场、“铭志石”，环绕校
园的还有“崇德梯”“谦爱梯”“致
诚 梯 ”， 孝 雅 文 化 廊 、 书 香 文 化
廊、雅行小书苑、爱心小书房点缀
其间。

丹城二小负责人表示，该校以
孝雅教育为德育主题，挖掘孝文化
与雅文化内涵，让每一处景观、每
一个角落都承载起教育、宣传文明
的重任，让孝雅文化浸润学生心
灵。

在教师中开展“教书育人师德
雅规”践行活动；在学生中设立

“雅行劝导团”“雅读管理团”，评
选一批孝雅之星⋯⋯近年来，丹城
二小将孝雅教育融于办学思想、融
于校园环境、融于德育活动、融于
家庭教育，培养“谈吐儒雅、举止
文 雅 、 情 趣 高 雅 ” 的 “ 孝 雅 之
星”，大力推进以孝雅文化为特色
的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校风、教
风、学风焕然一新。

百花吐芳，不如德馨；校园之
美，美在精神。我市在文明校园创
建中，推动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知识教育、贯穿办学育人全过
程，筑牢青少年正确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根基，引导学生将个
人梦想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城市发展的事业。
在宁波市李惠利中学，组建学

生宣讲团宣讲核心价值观、举办
“相约宁波来看海”活动、拍摄微
电影、举行校园义卖⋯⋯丰富多彩
的德育活动不断推陈出新。学校以

“惠利”德育引领方向。完善德育
课程，开展了以“惠利学堂”“惠
利讲堂”“惠利使者”“惠利之星”

“ 惠 利 小 院 士 ” 等 为 载 体 的 “ 惠
利”系列德育活动，建立形式更丰
富、内容更全面的学生多元评价机
制。全校教师追求卓越的创业激情
与献身教育的情怀被全面激发，学
生以爱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
神、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体系逐渐树立。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开展爱国卫生宣传教育，联系

消杀公司全方位消毒，对校园包
干区进行分片大扫除，学生实行
错时、错位就餐⋯⋯最近，随着
我市中小学校全面开学复课，宁
波各文明校园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 动 ， 落 实 各 项 卫 生 防 控 措 施 ，
加强校园环境治理，为学生打造
整洁的宿舍、食堂、校园，积极
为中小学生撑起一片开学复课的
蓝天。

我市在文明校园创建中，守牢
“ 安 全 线 ”“ 卫 生 线 ”。 将 校 舍 安
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等重点工作纳入测评体系负面清
单。常态化建立校园 24 小时值班
和“警校共建”制度，全面推进各
地各校完善校园安全防护、视频监
控等重点设施。将校园环境作为测
评的前置条件，全面检查校园房
屋、设施设备整洁完好情况，确保
校园内外无乱扔垃圾、无卫生死

角，厕所干净无异味，无杂物堆
放，墙面、地面无污渍。

同时，广泛开展以洁净教室、
洁净走廊、洁净宿舍、洁净操场、
洁净食堂等为主要内容的“洁美校
园”行动。开展文明厕所、文明寝
室、文明教室评比活动，让校园更
加绿化、净化、亮化、美化。

我市还不断强化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推进新一轮规范化
心理健康室建设，加强课程辅导、
活动辅导、个别辅导，提升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帮助青少年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为了强化文化熏陶，我市推进
道德模范、经典诵读、绿色网络、
传统戏曲进校园和争创文明班级、
文明食堂、文明寝室、文明厕所

“ 四 进 四 创 ” 活 动 ， 打 造 格 调 高
雅、富有成效的校园文化活动品
牌，滋养孩子的心灵健康成长。

第三批宁波市文明校园评选产生

文明校园：宁波“文明之城”新窗口

市直属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宁波市

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宁波市
五乡中学、宁波市鄞江中学、宁
波至诚学校

海曙区
海曙区古林镇薛家小学、宁波

市翰香小学、海曙区洞桥镇宁锋
小学、海曙区石碶街道实验小学

江北区
宁波市怡江小学、宁波市育

才小学、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江
北外国语艺术学校、江北区费市
小学

镇海区
镇海蛟川双语小学、镇海区

实验小学
北仑区
北仑区霞浦学校、北仑区岷

山学校、北仑区新碶中学、北仑
区柴桥小学

鄞州区
宁波艺术实验学校、鄞州区

姜山镇茅山小学、鄞州区宋诏桥
小学、宁波市鄞州区中河实验小
学、鄞州区特殊教育中心、鄞州
区姜山镇中心初级中学、鄞州区
下应中心小学、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书院、鄞州区东吴镇天童小
学、宁波市栎木小学、宁波市鄞
州蓝青小学、鄞州区咸祥镇中心
小学、宁波市鄞州蓝青学校

奉化区
奉化区溪口中学、奉化区西

坞街道白杜小学
余姚市
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余姚市姚江中学、余姚市新城市
小学、余姚市陆埠镇初级中学、
余姚市牟山镇初级中学、余姚市

临山镇中心小学、余姚市三七市
镇中心小学、余姚市牟山镇中心
小学、余姚市丰北小学、余姚市
梦麟中学、余姚市丈亭镇中心小
学、余姚市舜北小学、余姚市低
塘初级中学、余姚市陆埠镇第二
小学、余姚市梁辉初级中学、余
姚市陆埠镇洪山小学

慈溪市
慈溪市碧海学校、慈溪实验

高级中学、慈溪实验中学、慈溪
市育才小学

宁海县
宁海县西店镇初级中学、宁

海县星海小学、宁海县正学中
学、宁海县桃源街道山水小学、
宁海县长街镇小学岳井片校、宁
海县桃源街道回浦小学、宁海县
西店镇第二小学、宁海县深甽镇
大里小学、宁海县长街镇第二小
学、宁海县跃龙教育集团跃龙中
学、宁海县西店镇香岩小学

象山县
象山县丹城第二小学、象山

县墙头镇墙头学校、象山县石浦
中学、象山县贤庠学校、象山县
汉章小学、象山县丹城实验初级
中学、象山县石浦镇新港小学

杭州湾新区
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实验

小学
大榭开发区
宁波大榭开发区第一小学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中心

初级中学
高新区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宁
波国家高新区信懋小学

第三批宁波市文明校园名单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校园一景。 （市文明委供图）

【紧接第1版①】 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
者救治、物资保障三项重点，下最大气
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
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
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
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
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

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已
由 应 急 性 超 常 规 防 控 向 常 态 化 防 控 转
变 ， 但 并 不 意 味 着 防 控 措 施 可 以 松 一
松、歇一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
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
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愈
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实常
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
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省经济
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
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
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

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公
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大疫情、公共
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要坚持预防为
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
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紧接第1版②】 为确保重大项目快速落
地推进，由区领导挂帅，全区成立了 9 个
工 作 专 班 和 4 个 服 务 小 分 队 ，“ 专 班 统
筹、小分队攻坚、组团式服务”，倒排任
务、对标提速，破除难题，扎实做好资
金、土地等要素保障工作，并以“红绿
灯”反应机制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完成年
度计划目标，高标准打造“最美最好”新
奉化。


